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腕带采购项目比选文件
第一章 比选要求
一、项目概况
（一）根据业务需要采购病员腕带，单价最高限价0.9元/根。
（二）服务期限：1年。
（二）项目预算：4.8万元/年。
二、比选报名
（一）供应商报名条件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之规定，具体如下：
1.1 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1.2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1.3 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1.4 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1.5 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1.6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2．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加比选。
3．本项目特定要求：无
（二）报名要求：
按要求时间提交响应文件视为报名。
三、比选文件领取方式
通过医院官网下载比选文件。
四、响应文件接收时间和地点
文件递交时间：2024年6月6日14:00-14:30
文件接收地点：成都市龙泉驿区青台山路222号
成都市龙泉驿区中医医院门诊5楼采购科
联系人：董老师
联系方式：028-60659207
五、比选时间、地点及方式
比选时间：2024年6月6日下午
比选地点：成都市龙泉驿区中医医院会议室
比选方式：综合评分法
第二章 供应商服务内容和要求
一、参数及服务要求（实质性要求）
（一）参数要求
	指标项
	技术参数

	材质类型
	热转印硅胶复合型材质

	材质特性
	抗菌工艺，环保无毒

	打印方式
	热转印

	打印区域
	成人：280*30mm，腕带净长度：270mm，打印区域85×20mm.

	打印内容
	文字、一维码、二维码

	排孔
	成人腕带前段2个纽扣孔，尾端11个纽扣孔。

	腕带孔要求
	腕带孔必须为圆孔，无废料粘连，孔边缘光滑无过重粗糙感

	腕带权威认证
	柔软舒适，耐磨、抗腐蚀，防水、防酒精腕带CE认证、
FDA检测报告、SGS检测报告）.ISO质量体系认证书、腕带皮肤致敏检测合格报告、腕带微生物检测合格报告。

	佩戴方式
	锁扣型，一次性使用，不可拆卸

	腕带颜色
	正蓝色/天蓝色/粉红色/明黄/绿色...（打印区域白色）

	纽扣颜色
	红/蓝/粉/白/橙等；


（二）商务及服务要求
1.	服务期限：本项目服务期限一年。
2.	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3.付款方式：按月据实结算（根据当季度实际供货数量×中标供应商中标单价进行据实结算，结算总价不得超过本项目采购总预算，超出总预算自动终止本次采购合同），每月结束后，经采购人与中标供应商确认实际供货量，中标供应商向采购人提供增值税发票和其他结算资料，采购人收到发票和其他结算资料后20个工作日内采用对公转账方式支付该月费用。
4.交付时间：接到采购人订货通知后8小时内送货到采购人指定地点。
5.货物质保期不低于半年。
6.质保期内若发现货物不合格或临近过期，供应商于24小时内进行更换。如有三次发现货物不合格，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
7.投标人所提供的货物价格是包干价，包括货物价格、运费、税费、售后服务费等一切与本项目相关的费用。
8.若第一次出现到货验收不合格的情况，供应商须无条件退货并于24小时内更换；若第二次出现到货验收不合格的情况，采购人有权拒绝支付该批次货款，若第三次出现到货验收不合格的情况，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
9.核对货物的商品有厂名，厂址，合格证，到货验收不合格，投标人于24小时内免费更换。如有三次发现送货不合格，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
10.供应商在服务实施过程中的安全责任由供应商负全责，采购人不承担任何安全责任，也不承担如发生安全事故产生的任何责任。
11.验收标准和方法:
（1）随车出具货品出厂合格证，并接受采购人抽检。
（2）验收标准：按国家有关规定以及采购人招标文件的质量要求和技术指标、投标人的投标文件及承诺与本合同约定标准进行验收；双方如对质量要求和技术指标的约定标准有相互抵触或异议的事项，由采购人在招标文件与投标文件中按质量要求和技术指标比较优胜的原则确定该项的约定标准进行验收。
二、报价要求
本项目按货物单价报价，报价不得超过最高限价，否则按废标处理。
第三章  比选程序及评审标准
一、由采购人自行组成比选委员会，负责查看供应商所申报的材料是否完善，是否按要求加盖单位印章。
二、评选委员会根据评审要求对供应商申报材料进行评审，按综合评分由高到低排序。由评比选委员会确定排序第一的为成交供应商。排名第一的成交供应商放弃成交的，确定排名第二的为成交供应商，依次类推。
三、评分细则
	序号
	评分因素
及权重
	分值
	评分标准
	备注

	1
	报价
30%
	30分
	满足比选文件要求且报价最低的为基准价格，其价格分为满分。其他供应商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报价得分=(基准价／响应报价)×30
	共同评审因素

	2
	实施方案32%
	32分
	据供应商针对本项目提供的项目实施方案，至少包含：①备货及运输方案；②管理制度方案；③人员配置方案；④项目质量方案（含供应商供货质量保证方案、方案中包含完善的进货及出库质量验收方案）；提供上述方案且完全满足本项目采购需求的得32分。每缺一项扣8分；上述方案内容每有一处不符合项目实际或这有明显缺陷的扣4分，扣完为止。【不符合项目实际或有明显缺陷是指：内容与实际情况不符、内容与项目无关、内容表述错误、内容前后表述矛盾、内容凭空编造、逻辑漏洞、科学原理错误以及不可能实现的夸大情形、内容与项目不匹配、项目信息错误（包括时间、地点、名称等）、不符合本项目涉及的相关规范或标准要求等情形。】
	共同评审因素

	3
	履约保障4%
	4分
	1、供应商配备本地化专职配送服务人员，配备人数≥2人得4分，1人得2分，没有配备不得分。
注：提供配备人员名单及在投标单位的工作证明材料并加盖供应商鲜章。
	共同评审因素

	4
	售后服务32%
	32分
	根据供应商提供的售后服务方案进行评审，内容包含但不限于：①售后服务方式、响应时间（有明确的售后服务的组织架构、响应时间不超过2小时）；②应急方案（应急预案）；③现场服务支持能力、售后巡检、售后服务人员、售后培训计划；④售后服务机构地址、联系方式以及备品备件目录。提供上述方案且完全满足本项目采购需求的得32分。每缺一项扣8分；上述方案内容每有一处不符合项目实际或这有明显缺陷的扣4分，扣完为止。【不符合项目实际或有明显缺陷是指：内容与实际情况不符、内容与项目无关、内容表述错误、内容前后表述矛盾、内容凭空编造、逻辑漏洞、科学原理错误以及不可能实现的夸大情形、内容与项目不匹配、项目信息错误（包括时间、地点、名称等）、不符合本项目涉及的相关规范或标准要求等情形。】
	技术评审因素

	5
	履约经验2%
	2分
	供应商自2020年1月1日起，有类似项目履约经验的，每提供一个得1分，最多得2分。
注：提供中标（选）/成交通知书或合同复印件。
	共同评审因素


第四章 响应文件要求
一、比选申请函（格式自拟）；
二、报价表（格式自拟）；
三、符合《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的证明材料及相关的承诺函；
四、特定要求证明资料（如有）； 
五、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本人参加的，不提交）；
六、服务要求及商务要求响应文件；
七、其他证明材料。
    供应商应保证所提交材料的合法性、真实性和有效性。响应文件需提交正本一份，密封并加盖公章。
